
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，给小微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。超过九成小微企

业都延迟了开工开业，近八成企业绩效下降，有的已倒闭。国家为支持小微企业

发展，也是多次出台优惠政策，进行大力扶持。本期的《税务先知》为大家梳理

了一下小微企业可享税收优惠的相关政策。

哪些企业属于小微企业？

小微企业是小型微利企业的简称。国家明确规定了小微企业的标准：

小型微利企业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，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

不超过 300万元、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、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

件的企业。

01 增值税优惠规定

免征增值税

对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增值税。

该免征增值税的执行期限为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。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万元（以

1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万元，下同）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、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，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，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，

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，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城市

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

自 2020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日，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适用 3%

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免征增值税；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暂停

预缴增值税。

征收率减免



自 2020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日，除湖北省外，其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 1%征收率征收增值

税；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 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

起征点

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限于个人。增值税起征点的幅度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销售货物的，为月销售额 5000-20000元；

（二）销售应税劳务的，为月销售额 5000-20000元；

（三）按次纳税的，为每次（日）销售额 300-500元。

02 减免企业所得税规定

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25%计入应纳

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；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

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50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

税。

自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，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

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2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

得税；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50%计入

应纳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小型微利企业无论按查账征收方式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均可享

受上述优惠政策。

一、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，适用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

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75 号）和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06

号）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范围，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。



二、制造业按照国家统计局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（GB/4754-2017）》确定。

今后国家有关部门更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，从其规定。

对上述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 2015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

用的仪器、设备，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万元的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

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；单位价值超过 100万元的，可

由企业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。

03 免征印花税规定

自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，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、微型企

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。

04 免征教育费附加等规定

将免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水利建设基金的范围，由现行按月纳税

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万元（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9

万元）的缴纳义务人，扩大到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10万元（按

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0万元）的缴纳义务人。

05 免征残疾人就业保证金

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月 31日，在职职工人数在 30 人（含）

以下的企业，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06 其他小微企业政策规定



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

定，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50%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

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（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）、耕地占用税和

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、印花税、耕地占用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，

可叠加享受本通知第三条规定的优惠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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